
上海市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
建设项目专项扶持资金操作流程

（用能单位补贴）

项目申报

现场审核通过后，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市发改
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交通委等相关行业管
理部门对审核结果进行审定，审定后向社会公
示七天。

市发改委批复资金安排计划。市市场监管局根
据能耗数据采集审定和公示结果，向市财政局
申请资金拨付。

资金拨付

项目申报全年开放，采取“常年申报，常年审
核，集中拨付”。项目申报单位向上海市计量
测试技术研究院/国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（上
海）有效发送能耗数据3个月后，按照《上海市
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建设的验收要
求》自行组织项目验收，确认符合后实施项目
申报。

项目申报单位准备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，签字
盖章后连同其他相关纸质材料报送至市市场监
管局计量行政部门或其委托机构（上海市计量
测试技术研究院/国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（上
海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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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完整性审核后，市市场监管局委托国家城
市能源计量中心（上海）组织开展现场审核，
并编制审核报告。

申报材料一式两份，市市场监管局计量行政部
门进行资料完整性审核及现场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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